
 

 

 

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25-030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航创为被告、公司为第三

人 

3、涉案的金额：0 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鉴于该案件目前所处的诉讼阶段为一审判决阶

段，深圳航创将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暂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

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收到起诉状时间：2024 年 8 月 23 日 

（二）受理法院：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 

（三）诉讼当事人 

1、原告：王胜杰 

2、被告：深圳航创密封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深圳航创”） 

3、第三人：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公司”或“科

创新源”）、芜湖市航创祥路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祥路”）、雷

万平、房宏斌、周东、王玉梅、廖长春 

 

二、本案基本情况 

（一）案件基本事实 

深圳航创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0%股权。芜湖祥路原为深圳航创

的控股子公司，深圳航创持有其 80%股权。 

2023 年 11 月初，科创新源委托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对芜湖祥路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出具中锋评报字（2023）第 80015 号《深圳科创新源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其控股子公司持有的芜湖市航创祥路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80%股权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芜湖祥路

100％股权的市场价值为 6,092.45 万元，增值 6,614.07 万元。评估报告的有效期

为一年，自 2023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1 日，深圳航创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1、同意

将深圳航创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芜湖祥路 80％的股权转让给科创新源，本次股权

转让的价格为 4,880万元，科创新源支付对价方式为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2、同意向芜湖祥路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决议由除王胜杰之外的

四名董事同意作出。2023 年 12 月 17 日，深圳航创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及就该事宜向芜湖祥路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决

议由除王胜杰之外的三名股东同意作出。同日，深圳航创向芜湖祥路其他股东发

出《股权转让通知书》。2024 年 1 月 17 日，确认芜湖祥路其他股东均不行使优

先购买权，深圳航创与科创新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芜湖祥路 80％股

权以 4,8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科创新源。2024 年 1 月 29 日，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2024 年 1 月 31 日，科创新源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2024 年 7 月 29 日，深圳航创召开董事会，决议解散深圳航创并进行清算、

成立清算组等议案。王胜杰对所有议案均投票反对，其他四名董事均同意。2024

年 9 月 2 日，深圳航创发出《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2024 年 9

月 19 日，深圳航创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解散深圳航创并进行清算；成

立清算组并明确成员；将深圳航创持有的芜湖祥路 80％股权以 4,88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科创新源。王胜杰对所有议案均投票反对，其他三名股东均同意。截至目

前，深圳航创仍处于“存续”状态。 

（二）诉讼请求及理由 

原告王胜杰作为深圳航创的股东，以深圳航创作出的将芜湖祥路 80%股权

转让给科创新源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程序存在瑕疵为由，诉求确认相关决

议无效或撤销相关决议，进而诉求撤销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及决议所涉的深圳航创

解散、清算行为，具体如下： 



 

 

 

1、确认被告深圳航创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形成的将持有的芜湖祥路 80%股

权（对应出资 1,028 万元人民币）向第三人科创新源转让的董事会决议已于 2024

年 9 月 2 日被撤销； 

2、确认被告深圳航创于 2023 年 12 月 17 日形成的将持有的芜湖祥路 80%

股权向第三人科创新源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已于 2024 年 9 月 2 日被撤销； 

3、撤销基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董事会决议、2023 年 12 月 17 日股东会决议

作出的股权转让行为，被告以及第三人芜湖祥路向芜湖祥路所在地的公司登记机

关撤销股东变更登记； 

4、确认被告深圳航创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形成的将持有的芜湖祥路 80%股

权向第三人科创新源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该决议； 

5、确认被告深圳航创于 2024年 7月 29日形成的解散深圳航创并进行清算、

成立清算组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或撤销该决议； 

6、确认被告深圳航创于 2024年 9月 19日形成的解散深圳航创并进行清算、

成立清算组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该决议； 

7、判令被告深圳航创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解散深圳航创并进行清

算、清算组备案的登记； 

8、判令深圳航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判决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出具（2024）粤 0311 民

初 4511、45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确认被告深圳航创于 2023年 12月 1日形成的将持有的芜湖祥路 80％

股权（对应出资 1028 万元）向第三人科创新源转让的董事会决议已于 2024 年 9

月 2 日被撤销； 

（二）确认被告深圳航创于 2023年 12月 17日形成的将持有的芜湖祥路 80％

股权向第三人科创新源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已于 2024 年 9 月 2 日被撤销； 

（三）撤销基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董事会决议、2023 年 12 月 17 日股东会

决议作出的股权转让行为，被告深圳航创以及第三人芜湖祥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芜湖祥路所在地的公司登记机关撤销股东变更登记； 



 

 

 

（四）确认被告深圳航创于 2024年 9月 19日形成的将持有的芜湖祥路 80％

股权向第三人科创新源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五）驳回原告王胜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存在小额诉讼事项，均未达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事项披露标准，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处于上诉期内，尚未生效执行，

目前深圳航创正在积极进行上诉准备，公司也将积极配合上诉过程中的相关工作，

确保该事项的妥善处理。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仍存在不确

定性。如果法院最终生效判决为深圳航创败诉或原告部分诉讼请求被支持，届时

深圳航创及芜湖祥路将根据诉讼执行情况及相关处理方案推进落实。公司将依据

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上述结论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单体及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可能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资产造成一定影响，具体情况以最终生效

判决和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判决或裁决文书；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